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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不計及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
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華營建築投資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編纂 ]%。華營建
築投資是浙江建設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浙江建設香港是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的全
資附屬公司。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是浙江建設投資的全資附屬公司，而浙江建設投
資則由浙江國有資本擁有 45.95%權益。就上市規則而言，浙江國有資本、浙江建設投資、
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浙江建設香港及華營建築投資各自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且共同
組成為一組本公司控股股東。

控股股東的主要業務活動

控股股東經營豐富及多樣化的業務組合。著眼於迅速地滲透香港建築市場的機遇，浙
江建設香港於二零一四年收購華營建築。有關收購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重組
及集團架構－我們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華營建築」一節。作為彼等參與不同市場的業務
策略的一部分，控股股東擬於 [編纂 ]後維持彼等當前多元化業務組合，且目前並無意願向
本集團轉讓彼等業務。有關 [編纂 ]原因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未來計劃及 [編纂 ]－進行
[編纂 ]及 [編纂 ]的理由」一節。以下段落載有控股股東的主要業務活動。

浙江國有資本

浙江國有資本是由浙江省國資委全資擁有的國有企業。浙江國有資本主要從事 (i)投資
諮詢服務；(ii)資產管理；(iii)投資基金管理；及 (iv)財務信息服務。除於本集團持有間接
權益外，浙江國有資本亦持有其他實體的權益，該等實體的主要業務包括 (i)資產管理及投
資管理；(ii)融資租賃；(iii)企業管理顧問；(iv)物業租賃諮詢；(v)製造及銷售牆體材料；
(vi)汽車銷售；(vii)房地產開發；及 (viii)提供電器機械服務。

浙江建設投資

浙江建設投資由浙江國有資本擁有 45.95%權益。浙江建設投資主要從事 (i)樓宇建築；
(ii)機械設備製造及租賃；(iii)融資租賃；(iv)商品貿易；(v)房地產租賃及開發；(vi)建築
物設計；及 (vii)建築材料製造。除於本集團持有間接權益外，浙江建設投資亦持有其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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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權益，該等實體的主要業務包括 (i)樓宇建築；(ii)製造機械；(iii)融資租賃；(iv)商品
貿易；(v)房地產租賃；(vi)建築物設計；(vii)房地產開發；(viii)投資管理；及 (ix)建築材
料製造。

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

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自其成立日期起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一直為一家投資控股
公司，且並無任何業務營運。

浙江建設香港

浙江建設香港由浙江建設投資全資擁有。浙江建設香港主要於亞太地區（香港和澳門除
外）從事樓宇建築業務。除於本集團持有權益外，浙江建設香港亦持有其他實體的權益，該
等實體的主要業務包括 (i)營運資金管理；(ii)融資租賃；(iii)土木工程；及 (iv)物業管理。

華營建築投資

自華營建築投資註冊成立以來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其一直為投資控股公司，並無
任何業務營運。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除本集團業務外，我們的控股股東及董事概無於現時或可能直接
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8.10條作出披露的權益。

業務劃定及除外業務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的樓宇建築工程及RMAA工程項目獲委聘為總承建商。

如上文所述，浙江建設投資主要於中國從事（其中包括）樓宇建築業務，但並未於香港
從事樓宇建築業務（惟其於浙江建設香港及本集團的直接及間接權益則除外）。由於本集團
與浙江建設投資的業務之間存在明確的地域劃分，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業務與浙江建設投
資的業務之間不存在競爭。

浙江建設香港目前為建築物條例項下的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及主要在亞太地區（香港及
澳門除外）從事樓宇建築業務。其之前主要在香港從事樓宇建築工程及RMAA工程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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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除外業務」）。於往績記錄期，浙江建設香港在香港從事八個樓宇建築工程及RMAA工
程項目，全部項目已竣工，其中最後一個項目於二零一八年三月竣工。

浙江建設香港確認，於上述項目竣工後，其無意於香港進行任何建築業務，因此其無
意將除外業務併入本集團。

下表載列浙江建設香港截至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各年的主要財務資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於該日期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29,207 448,044 37,336

年內溢利╱（虧損） 9,652 114,792 (12,900)

總資產 880,632 763,305 626,261

淨資產 18,419 133,212 53,535

於往績記錄期，浙江建設香港由四至七名董事（包括管滿宇先生、朱萍女士及李嘉賢先
生）組成的董事會所管理。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管滿宇先生、朱萍女士、沈康明先生及王
志祥先生為浙江建設香港的董事。於往績記錄期，管滿宇先生、朱萍女士及李嘉賢先生參
與浙江建設香港業務營運的日常管理。自二零一七年七月起，管滿宇先生及朱萍女士獲委
任為重要戰略及政策事宜的高級決策人，且不再參與浙江建設香港業務營運的日常管理，
而李嘉賢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已辭去其浙江建設香港董事職位。有關於控股股東或
其緊密聯繫人有重疊職位的董事詳情，請參閱本節「獨立於控股股東－管理獨立」一段。

除外業務被排除在外的理由

浙江建設香港的經營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九九年，當時成立浙江建設香港以在香港開展
樓宇建築業務。鑒於華營建築在二零一四年被浙江建設香港收購後出現大幅業務增長，浙
江建設香港議決將重點放在香港樓宇建築業務以外的業務上。二零一六年六月起，浙江建
設香港並無在香港就建設項目遞交任何標書。浙江建設香港目前主要從事 (i)在香港及澳門
以外的亞太地區進行樓宇建築業務；及 (ii)持有若干在香港從事營運資金管理、在中國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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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土木工程及物業管理的公司的權益。經考慮 (i)浙江建設香港持有其他公司（其業
務與本集團業務無關）的權益；及 (ii)浙江建設香港已停止在香港開展樓宇建築及RMAA業
務，並無將浙江建設香港併入本集團。

因浙江建設香港無計劃在香港開展任何樓宇建築業務及浙江建設香港已簽立不競爭契
約（詳情載於本節「不競爭契約」一段），董事認為除外業務與本集團業務之間的潛在競爭（如
有）有限。董事進一步認為因我們在開展業務時不依賴浙江建設香港，故我們能獨立於除外
業務公平開展我們的業務，有關獨立於控股股東的情況請參閱本節「獨立於控股股東」一段。

獨立於控股股東

經考慮以下因素，董事信納我們能夠於 [編纂 ]後獨立於各控股股東及彼等的緊密聯繫
人開展業務。

經營獨立

本集團的經營並不依賴各控股股東及彼等的緊密聯繫人。我們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及
彼等的緊密聯繫人，全權作出所有經營決策及經營本身業務。我們在業務發展及活動方面
並無依賴控股股東或彼等的緊密聯繫人。我們有獨立渠道接觸客戶及供應商，而我們的董
事及高級管理層則負責管理日常業務營運及開展業務。我們亦領有對開展及經營我們的業
務而言屬重要的所有相關牌照，我們擁有足夠的經營能力（以資金金額及員工人數計），可
獨立經營我們的業務。

董事認為，我們獨立經營業務，並無依賴各控股股東及彼等的緊密聯繫人。

財務獨立

我們已成立內部的財務部門，該部門由財務人員組成，彼等負責在獨立於控股股東及
彼等的緊密聯繫人的情況下執行本公司的財務控制、會計、申報、集團信貸及內部監控職
能。我們可獨立作出財務決策，而控股股東及彼等的緊密聯繫人不會干涉我們的資金使
用。我們亦已設立獨立的審核系統、標準化的財務及會計系統以及完整的財務管理系統。
此外，我們擁有充裕資金獨立經營業務，且我們一直能夠在毋須依賴控股股東或彼等的緊
密聯繫人的情況下向獨立第三方獲取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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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內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獲授的若干銀行融資乃由控股股東
或控股股東發出的保證函進行擔保或抵押。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融
資約 2,070.0百萬港元由控股股東發出的保證函進行擔保或抵押。該等金額將由本公司於
[編纂 ]後進行的公司擔保代替。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債項及或然負債」一節
及本文件附錄一所載的會計師報告附註 23。

基於上述原因，董事信納我們能夠維持財務獨立，毋須依賴控股股東及彼等的緊密聯
繫人。

管理獨立

我們的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有關董
事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一節。本集團的日常業務營運由經驗豐富的
獨立管理團隊負責，而我們擁有獨立履行所有基本行政職能（包括財務、會計、人力資源及
業務管理）所需具備的能力及員工。九名董事中其中三名董事（分別為管滿宇先生、朱萍女
士及楊昊江先生）（「重疊董事」）於控股股東及其緊密聯繫人擔任董事或管理層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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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有關重疊董事的詳情：

董事姓名
於本集團
擔任的職位 職責

於控股股東
或其緊密聯繫人
擔任的職位 職責

管滿宇先生 ‧ 本公司主席兼執行
董事

‧ 華營建築發展董事
‧ 華營建築主席兼董
事

‧ 陸山董事
‧ 華營建築澳門董事

本集團整體業務
發展以及財務及
策略規劃

‧ 浙江建設香港主席
兼董事

‧ 浙江省建設投資集
團有限公司（「浙江
建設公司」）董事（附
註 1）

‧ 海杰德發展（香港）
有限公司（「海杰德
發展」）董事（附註 2）

‧ Zhejia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S) Pte. 

 Limited（「浙江建
 設新加坡」）董事（附
註 3）

‧ 華營建築投資董事
（附註 4）

‧ 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董事（附註5）

重要策略及政策
事宜方面的高級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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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於本集團
擔任的職位 職責

於控股股東
或其緊密聯繫人
擔任的職位 職責

朱萍女士 ‧ 本公司執行董事
‧ 華營建築發展董事
‧ 華營建築董事
‧ 陸山董事
‧ 華營建築澳門董事

監督本集團業務
營運的日常管理

‧ 浙江建設香港董事

‧ 浙江建設公司董事
（附註 1）

‧ 浙江建設新加坡董
事（附註 3）

‧ 華營建築投資董事
（附註 4）

‧ 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董事（附註5）

重要策略及政策
事宜方面的高級
決策

楊昊江先生 ‧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向本集團提供策
略建議

‧ 浙江建設香港副總
經理

監督日常管理及
業務營運

附註：

1. 浙江建設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由浙江建設香港全資擁有，主要於香港從事營運資
金管理。

2. 海杰德發展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由浙江建築香港擁有 40%，為一間並無經營業務的投
資控股公司。

3. 浙江建設新加坡為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由浙江建設投資擁有 70%，主要於新加坡從事
樓宇建築。

4. 華營建築投資為一家並無經營業務的投資控股公司。

5. 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為一家並無經營業務的投資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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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因素，董事會信納，我們的董事會整體連同我們的獨立高級管理層團隊能夠
獨立地履行本集團的管理角色：

(i) 管滿宇先生為浙江建設香港主席兼董事、浙江建設公司董事、海杰德發展董事、
浙江建設新加坡董事、華營建築投資董事及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董事。身
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管先生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一直主
要負責及利用一半以上的工作時間來管理本集團的策略及重要業務營運。自二零
一七年七月起，管先生不再參與浙江建設香港業務營運的日常管理，並被指派負
責重要策略及政策事宜方面的高級決策，原因是其一直僅負責浙江建設公司及
浙江建設新加坡各自重要策略及政策事宜方面的高級決策。其於浙江建設香港、
浙江建設公司及浙江建設新加坡各自擔任的職位並無要求其將大量時間用於處
理該等公司業務營運的日常管理。此外，海杰德發展、華營建築投資及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均為一家並無經營業務的投資控股公司。因此，我們認為管滿宇
先生將能夠在擔任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的期間，有效地及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
緊密聯繫人履行職責；

(ii) 朱萍女士為浙江建設香港董事、浙江建設公司董事、浙江建設新加坡董事、華營
建築投資董事及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董事。朱女士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一直主要負責及利用一半以上的工作時間來管理本集團的策略
及重要業務營運。自二零一七年七月起，朱女士不再參與浙江建設香港業務營
運的日常管理，並被指派負責重要策略及政策事宜方面的高級決策，原因是其一
直僅負責浙江建設公司及浙江建設新加坡各自重要策略及政策事宜方面的高級決
策。其於浙江建設香港、浙江建設公司及浙江建設新加坡各自擔任的職位並無要
求其將大量時間用於處理該等公司業務營運的日常管理。此外，華營建築投資及
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均為一家並無經營業務的投資控股公司。因此，我們認
為朱女士將能夠在擔任執行董事的期間，有效地及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緊密聯繫
人履行職責；

(iii) 楊昊江先生為浙江建設香港副總經理，負責監督其日常管理及業務營運。憑藉楊
先生的個人經驗，其擔任非執行董事並負責向本集團提供策略建議有利於我們的
策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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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除管滿宇先生、朱萍女士及楊昊江先生外，我們的其他六位董事並無在控股股東
或其緊密聯繫人擔任任何職位；

(v) 董事會由一隊經驗豐富的全職高級管理團隊支持，主要負責我們業務營運的日常
管理。我們具備獨立履行財務及會計、人力資源及業務管理等一切基本要行政職
能的能力及人員；

(vi) 董事或我們的高級管理團隊成員均無於控股股東或其緊密聯繫人擁有任何股權；

(vii) 各董事均知悉彼作為本公司董事的受信責任，該等責任的要求包括（其中包括）彼
為本公司利益以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且不容許其董事職責與其個人
利益之間出現任何衝突；及

(viii) 如因本集團與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將予訂立的任何交易而產生潛在利益衝
突，該名有利害關係董事須於就有關交易舉行的相關董事會會議上放棄投票，且
不得計入法定人數。如重疊董事必須在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放棄投票，董事會
仍將能夠有效運作，原因是在組成董事會的九名董事中，三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在控股股東或其緊密聯繫人擔任任何職務。

不競爭契約

為避免控股股東與本集團產生任何潛在競爭，浙江國有資本、浙江建設投資、Zhejiang 

Construction BVI、浙江建設香港及華營建築投資（各自及統稱「契諾承諾人」）以本公司及我
們的附屬公司為受益人訂立不競爭契約。

根據不競爭契約，各契諾承諾人已不可撤回及無條件地向本公司（為其本身及為我們附
屬公司利益）承諾，除本節「業務劃定及除外業務」一段所披露者外，於不競爭契約仍屬有效
的期間，其將不會並將促使其緊密聯繫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不會進行或從事任何
與或可能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現有業務活動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所進行的任何業務
活動不時直接或間接競爭的業務、涉及或於有關業務擁有權益，或以其他方式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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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契諾承諾人進一步承諾，如其或其緊密聯繫人（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獲得或獲
悉任何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的商機，其應促使其緊密聯繫人盡快以書面形式通知本
集團，而本集團將擁有獲取此類商機的優先選擇權。本集團須於收到書面通知後 30日內
（或如本集團須完成上市規則不時所載的任何批准程序，則為更長期間），知會契諾承諾人
本集團是否將行使優先選擇權。

本集團僅可在獲得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於有關商機中並無任何利益）批准後，方
可行使優先選擇權。如有利益沖突或潛在利益衝突，有關契諾承諾人及其他有利益衝突的
董事（如有）應放棄參與所有董事會會議（包括但不限於獨立非執行董事考慮是否行使優先選
擇權的有關會議）及放棄在會上投票，且不得計入法定人數。

不競爭契約所載的承諾須待上市科批准股份在聯交所 [編纂 ]及買賣、[編纂 ]下所有先
決條件達成（或在適用情況下獲豁免）以及 [編纂 ]並無根據其條款予以終止，方可作實。如
在 [編纂 ]指定日期當日或之前（除非該等條件於該日期當日或之前獲豁免）或在任何情況下
於本文件日期後滿 30日當日或之前並未達成任何該等條件，則不競爭契約將告失效並不再
具有任何效力，且訂約方不得根據不競爭契約向另一方提出任何索償。

不競爭契約將於下列日期終止：(i)就任何契諾承諾人而言，其連同其緊密聯繫人（不論
個別或共同）不再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中擁有 30%（或上市規則可能不時指定用作釐定
公司控股股東的股權下限的其他數額）或以上權益當日，惟不競爭契約繼續對其他契諾承諾
人具十足效力及作用；或 (ii)股份不再在聯交所 [編纂 ]及買賣當日（惟股份因任何原因而在
聯交所臨時暫停買賣或暫時停牌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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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明白良好企業管治對保障股東權益的重要性。我們將會採納下列企業管治措施以
處理本集團與控股股東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

(i) 各契諾承諾人將就彼不競爭契約項下承諾作出年度確認以載入本公司年報；

(ii) 董事會堅信，董事會須由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均衡組
合組成，以使董事會具備強大的獨立性，可有效行使獨立判斷。本公司已委任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相信，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足夠才幹，且並無任何業務
或其他關係會於任何重大方面干預其行使獨立判斷，亦可提供中肯專業意見，保
障少數股東權益。有關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詳情，載於本文件「董事及高級管理
層」一節；

(iii) 如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審閱本集團與控股股東之間的任何利益衝突，控股股東須提
供本集團所要求以供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審閱其遵守不競爭契約及執行不競爭契
約情況所需的一切資料；

(iv)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根據提供予彼等的資料每年審查 (i)不競爭契約的遵守情況；及
(ii)就是否尋求不競爭契約下的新機會作出的所有決定；

(v)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或擬訂立）的任何交易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規
定，包括（如適用）有關公告、申報、年度審核、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
股東批准的規定，以及聯交所就授予豁免權以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
定所施加的條件；及

(vi) 本公司已委任第一上海融資有限公司為合規顧問，以就遵守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
（包括有關董事職責及內部監控的各種規定）向本公司提供意見及指引。


